
索普集团电动三轮车安全管理规定

一、总则

1、为规范集团公司内电动三轮车的使用，保证公司范围

内交通安全和车辆作业安全，制定本规定；

2、本规定适用于所有进入集团公司范围区内的电动三轮

车。

二、车辆安全要求

1、基本要求：

(1) 电动三轮车必须由专业厂商制造，严禁私自改装、

拼凑；

(2) 电动三轮车因符合 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的基本要求；

(3) 电动三轮车蓄电池电压不允许超过 60V；

(4) 电动三轮车载荷不大于 500Kg；

(5) 电动三轮车设计时速不允许大于 20Km/h；

(6) 电动三轮车只允许单人驾驶。

2、性能参数要求：

(1) 电动三轮车在 20Km/h 满载行驶时，制动距离不大

于 6米；

(2) 电动三轮车必须有完好有效的驻车制动，保证在满

载的情况下车辆无移动；



(3) 电动三轮车向左、向右的转向角不大于 45°；

(4) 电动三轮车手操纵机构、指示器及信号装置应有明

显的图形符号；

(5) 电动三轮车必须安装齐全有效的后视镜；

(6) 电动三轮车应有照明与灯光信号装置，符合

GB4785-2007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

装规定》的要求。

3、整车要求：

(1) 电动三轮车性能标识牌完好清晰，在电动三轮车后

厢盖板上喷车辆识别号码，外协三轮车在电动三轮车明

显部位悬挂厂内通行牌；

(2) 电动三轮车驾驶座、箱体应固定安装在车体上，不

得松动；

(3) 后视镜应安装牢固可靠，并能有效保持其位置；

(4) 调速转把应转动灵活，放松后能自动回位；

(5) 保持轮胎性能，轮胎花纹深度不小于 2mm；

(6) 电气件的线束捆扎、卡固可靠，插接件无松脱；

(7) 电气仪表工作正常、绝缘可靠，蓄电池无泄漏及腐

蚀现象。

4、外观要求

电动三轮车外观整洁，各部件连接可靠无缺损。

三、车辆登记与日常检查



1、车辆初次进场由属地使用部门到集团消防治安大队

办理车辆登记手续，经检验合格后发放通行蓝芽和在电

动车后车厢盖板上喷车辆识别号；

2、外来电动三轮车进入厂区在消防治安大队领取电动

三轮车临时通行牌，凭通行牌由公司门卫检查合格后登

记进厂；

3、属地使用部门要尽可能相对固定电动三轮车驾驶人

员，三轮车驾驶人对车况负责。新增驾驶人要进行安全

行车教育，观看交通事故安全警示片，提高行车安全意

识；

4、属地使用电动三轮车的部门，驾驶人对电动三轮车要

做好日常完好性检查，特别是刹车部位要重点检查，检

查要做好相应记录，发现异常立即维修，严禁带病运行。

5、未办理路障通行证，严禁电动三轮车进入路障禁止通

行区域。

四、车辆使用及人员要求

1、电动三轮车由所属班组或部门对其安全使用负全责；

2、电动三轮车在厂区内行驶，后车厢内严禁乘座人员，

电动三轮车使用单位必须按照 2人/车确定驾驶人员，每

次只允许 1人驾驶；

3、电动三轮车（包括电动车）骑乘人员在厂区内行驶，

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或头盔，未正确佩戴安全帽或头盔



严禁进入厂门；

4、电动三轮车不允许超负荷或作为牵引车辆使用；

5、电动三轮车在厂区内行驶严格遵守《集团厂区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进出厂门及道路转弯处限速 5

公里/小时，厂内直道限速 20 公里/小时内；

6、电动三轮车运输物品时，严禁超限超载，物品必须捆

扎牢固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五、处罚细则

1、驾驶电动三轮车违反本规定或《集团厂区道路交

通管理规定》，视情节轻重对驾驶人员给予考核或罚款

100-200 元，同时乘坐人员每人考核或罚款 100 元。对重

复发生的违章情况，加倍处罚或考核；

2、对多次发生违章的电动三轮车所属部门，考核或

罚款 500-1000 元，并以 20%与部门负责人挂钩。3 次以

上约谈或问责部门负责人；

3、对无牌、多次违章或不符合使用规定的三轮车，

消防治安大队有权暂扣车辆，收回厂内通行牌，整改合

格后重新发牌。

六、附则

1、本规定由集团环保安全部负责解释；

2、本规定自 2019 年 5 月 1日起实施。


